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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識詐」(宣導教育)執行策略 

壹、依據 

一、行政院 111年 7月 15日院臺法字第 1110021967號函核定「新

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 

二、內政部 111年 7月 28日台內警字第 1110870490號函。 

貳、目的 

落實「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識詐」（宣導教育）面，

以「行政一體」之決心及創新思維，推動新形態宣導策略，從中

央各部會延伸至各地方政府局處單位，協力執行防詐宣導，有效

提高民眾識認詐騙手法知能，達到使民眾有感減害之目標。 

參、執行方式 

一、背景說明 

為了展現「打擊詐騙、守護治安」的決心，行政院訂頒「新世

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其中「識詐」（宣導教育）面由內

政部統籌，以每年宣導觸及 1,000萬人次為目標值。 

二、精進宣導 123 2.0 

為建立「識詐」(宣導教育)面更有效之宣導模式，提升防詐資

訊觸及率，本部（警政署）推出新型態之「精進宣導 123 2.0」

策略，以「1 個決心」、「2 個主軸」、「3 個路線」，將防詐宣導

能量提升至更高層次，發揮更有力的識詐強度。 

(一)1個決心 

１、 建立政府各部會(各局處)之合作模式，將宣導工作提升至

「國家主導」層級，使防詐資訊跳出同溫層，透過行政一體、

異質機關跨界合作概念，共同展現承擔防詐宣導責任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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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期將防詐訊息觸及層面擴大至鋪天蓋地。 

（1）特定業務對象 

與教育、兵役、衛政、社政等相關部會(局處)共同合作，

及於學校、軍營、醫療院所、社會福利機構、長照中心、

樂齡大學等場合、運用節慶聚會等時機辦理宣導活動，更

精準地針對目標族群及易遭詐之高風險族群投放適宜宣

導素材。 

（2）跨域語言族群 

與民政、勞政、原民、客家、新住民等相關局處合作，及

透過移工活動場所、新住民團體、原住民部落、客家村莊、

宗教宮廟等，提供多語言及跨域文化防詐資訊，以有效地

傳遞防詐概念。 

（3）多元宣導管道 

與交通、捷運、新聞、文化、觀光、旅遊、環保等相關局

處合作，辦理主題宣導活動，及運用捷運、車站、公車客

運、音樂表演藝術場館、觀光景點等人潮聚集場合廣發宣

導訊息，擴大宣導覆蓋率。 

（4）識詐防禦觀念 

與經濟、財稅、法治、地政、消費者服務中心等相關局處

合作，宣導投資理財、電信及網路詐騙手法、詐騙犯罪相

關法律常識，並與當地金融機構建立互助機制，強化民眾

正確消費態度及相關金融、法律知識。 

２、 各地方政府應運用治安會報時機推動防詐宣導觀念，以地方

政府首長之重視及參與，建置打詐縣市隊為主軸，帶動各局

處單位協力推動防詐宣導。由地方政府團隊及警察機關召

集、培訓防詐宣導專業人員，組織「防詐宣導團」，透過地

方政府首長、各機關主官（管）之重視與參與，提升民眾信

任感，提高接收宣導資訊意願。 

(二)2個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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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見招拆招，主題式重點出擊 

（1）以轄區各類詐騙案件受理增減趨勢為基礎，針對高發、突

增、輿論矚目詐欺案況，研析詐騙手法及防制宣導方向。 

（2）輔以轄區人口組成、生活特性習慣及城鄉差異等地區特

性，規劃合適之宣導方式，列為重點宣導主題，形成熱門

防詐議題，增強民眾防詐概念，達到停損減害。 

（3）以點狀、短時間密集強打方式宣導，運用視覺化或融入流

行迷因（meme）文化，使防詐訊息迅速傳播並強化民眾

分享動力，建構群體防詐意識。 

甲、製作防詐圖文，畫面簡單明瞭清楚，以重點文字凸顯防

詐宣導資訊。 

乙、參考網路流行語或梗圖，融入防詐宣導資訊，藉話題熱

度順勢推廣。 

丙、以機關正向、專業、親切之形象，掌握呈現風格及幽默

分寸，強化接收者之感受印象。 

２、 分齡分眾，地毯式廣泛放送 

針對不同目標族群或易遭詐高風險族群，規劃延續性帶狀宣

導計畫，以深入族群或因地制宜方式傳遞防詐信息，使宣導

能量漸進式、地毯式普及至鋪天蓋地，形成全民防詐意識，

對詐騙話術手法的警覺性，成為一種新生活態度。 

（1）依年齡分群： 

依不同年齡族群之生活習慣、日常喜好、關心議題，及被

害風險，設定不同宣導主題，投放適宜宣導素材，引起共

鳴。 

甲、學生、年輕族群流行網路購物、最新 3C或電玩產品訊

息、明星名人演唱會及周邊商品。 

乙、青壯年族群關心食衣住行娛樂、財經投資理財、工作求

職資訊。 

丙、中老年族群普遍關心社會新聞、連續劇、歌唱、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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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藝、宗教性或政論型節目。 

（2）依群體共同性分眾 

運用不同職業、身分、宗教文化族群常聚集之處所，包含

實體聚會場所、通勤及聚餐場所，以及網路社群、交流網

站、群組、論壇等線上聚集平臺，或涉及一般民眾為滿足

食衣住行育樂需求之特定處所，使宣導資訊有效觸及目標

族群。 

甲、學生族群常駐留補習班、速食店、連鎖咖啡店及校園、

運動場所。 

乙、上班族群聚會餐飲服務業門市、運動中心、健身房、電

影院、KTV等場所。 

丙、銀髮族群定期聚會或不定期參加村里民活動中心、長照

中心、樂齡大學等場所舉辦之活動。 

丁、通勤族群途經公車站、捷運站、火車站、客運站站內大

廳、美食街、月臺、車廂內等。 

戊、宗教族群聚會於教會、廟宇等特定宗教場合。 

己、特定期間（例如兒童節、父親節、母親節、情人節、購

物節、週年慶等時機）民眾密集前往親子場館、百貨公

司、大賣場等場所。 

庚、其他與民眾日常生活所需高度相關之場所（例如量販

店、便利商店、飲料門市、生鮮超市、藥局、美容美髮、

文具雜貨店等各類生活物資相關業者門市）。 

（3）依地區性分區 

根據地區特性制定不同宣導模式，使宣導訊息融入在地文

化及生活習慣，採近距離、地毯式廣泛散布宣導資訊方

式，增加宣導訊息觸及廣度。 

甲、大都會地區運用人潮聚集地較大型且易受矚目之傳播

媒介（如電視牆託播、電影正片前廣告），或較小型但

高密度之傳播媒介（如便利商店門市、連鎖零售業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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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投放易於吸引關注、短篇幅之防詐宣導影音素材。 

乙、都會地區利用轄區內社區管理委員會召開區分所有權

人大會場合進行口頭宣講，並與各社區大樓管委會、保

全、守衛建立密切聯繫管道，以深入了解轄內居民遭遇

詐騙案況及接收防詐資訊情形。 

丙、非都會地區活用在地里民廣播系統、地方廣播電臺、地

方電視臺等媒介置入防詐宣導訊息，投放代言人口述性

宣導影片增加親切感。 

丁、偏鄉地區多運用走動式宣導（如配合村里鄉長聯繫訪

視、在地居民各式集會、警察機關勤區訪查時機），並

鼓勵民眾多與親友家人分享討論防詐相關資訊。 

戊、旅遊觀光屬性較強縣市，於轄內之知名景點、旅遊設

施，針對人流聚集處加強發送宣導訊息，使防詐資訊與

民眾密接。 

(三)3個路線 

１、 媒體傳播 

運用平面、電視、廣播、網路（含社群媒體）等 4大媒體傳

播管道，使宣導訊息如病毒感染般快速傳遞。強化宣導內容

與訊息接收者之間的鏈結引力，並使習慣接收不同類型媒體

資訊之族群，全面納入防詐資訊網羅範圍。 

（1）內容吸引關注 

迎合民眾閱聽習慣及喜好，將宣導訊息運用風格特色、重

點吸睛之內容，使宣導訊息精簡而引人入勝，易聽易讀易

懂，增加接受度；並適當加入合宜之詼諧幽默感，淡化民

眾對政府機關之刻板印象，優化宣導效果。 

（2）配合媒體屬性 

針對平面、廣播、電視、網路等不同媒體之風格屬性，設

計專屬呈現方式，強化宣導主題重點，加強宣導訊息存在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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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作宣導機制 

透過地方公務機關運用公務傳播管道互為支應，及積極運

用特定族群及在地媒體管道，擴大深化宣導層面。 

甲、各式官方網站、社群媒體平臺，如 Meta（臉書）官方

粉絲專頁、Instagram 官方帳號、YouTube 官方頻道等

推播宣導訊息。 

乙、運用地方性平面刊物、電視臺、廣播電臺，及地標性或

知名建物電視牆、宗教宮廟及在地商家網路平臺或電子

看板、跑馬燈等媒介。 

丙、運用各式地方性網路社群媒體，如在地人社團、生活交

流分享群組、轄內高中（職）、大專院校學校網頁，及

學生族群常用之論壇（Dcard及 Meteor）等。 

２、 實體宣導 

防詐宣導形成團隊力量，充分應用於實體宣導活動，透過宣

導團與目標族群間直球對決之宣導模式，使宣導資訊傳遞由

單一場域之點狀、延伸至區域性線狀，再形成在地化面狀之

防詐守備範圍。 

（1）公務機關體系 

廣用村里長系統、警察機關各類服務屬性勤務、配合其他

公務機關辦理團體活動，於村里民大會、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治安座談會及各式活動時機，以口頭宣講交流模式掌

握民眾接獲詐騙資訊來源，並鼓勵民眾討論詐騙議題，與

民眾建立良好溝通管道，使民眾有感政府機關重視，增加

主動尋求防詐資訊意願。 

（2）社團機構、民間企業 

結合同濟會、獅子會、扶輪社、校友會、同鄉會、老人會

等各社團辦理大型活動場合，及與民眾日常生活需求相關

之民間企業門市、商務據點，凡民眾有機會駐足停留之場

合，密集傳遞防詐宣導訊息，使防詐意識能嚴絲合縫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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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增加民眾被動觸及防詐資訊頻率，強化防詐概念成

為基本生活常識。 

３、 資源共享 

（1）中央廚房提供素材 

本署掌握全國涉及詐騙案件之各式最新資訊，利用相關資

訊製作高品質宣導素材，以中央廚房概念提供各部會及各

警察機關運用各式公務或在地多元宣導管道推播，有助於

落實見招拆招、主題式重點出擊之宣導主軸。 

（2）融入在地特色 

各警察機關可依機關屬性或針對在地民眾設計具專屬性

之宣導素材，融入地方特色文化，使宣導素材與民眾日常

生活產生密切連結，引發共鳴，實踐分齡分眾、地毯式廣

泛放送之宣導主軸。 

（3）建置共享資料庫 

各單位製作之宣導素材彙整為資料庫，可運用雲端空間分

門別類並即時更新，供各單位互為參考運用，刺激創意發

想；另請各單位宣導團隊成員積極交流，針對素材製作提

供建議，提升素材品質，也藉由粉絲專頁互相分享、回應，

活化宣導團隊戰力。 

甲、宣導素材如同防詐宣導團之彈藥庫，除能精確針對各式

詐騙手法提示重點，並應思考使素材本身具備足夠影響

力，發揮深植人心之效。 

乙、素材之設計製作需具備對詐騙手法之充分理解及注入

專業宣導能力，防詐宣導團成員應隨時充實自身專業知

能，並相互密切交流支援、檢討策進，使傳遞之防詐資

訊與時俱進。 

丙、各地方政府應將防詐宣導視為重要業務項目，竭力推

動，避免宣導作為或素材流於制式，以期達到事半功倍

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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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督導考核 

一、本部（警政署）擔任業務幕僚機關，推動「新世代打擊詐欺策

略行動綱領」之「識詐」（宣導教育）面，規劃相關策略及具

體方案落實執行。 

二、本部（警政署）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管考識詐面各協辦部會

辦理防詐宣導方案之執行進度及績效。 

三、「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自 111年 6月 1日至 113年

5月 31日（計 2年）實施，為配合行政院管考政策，將請各地

方政府提報執行成果。 

四、中央政府機關將自行或委託具公信力之學術單位、民間機構、

媒體等，對民眾就防詐宣導及地方首長重視之感受程度，以民

調、研究案等方式進行意見調查分析，相關結果做為執行成果

之重要參考。 

伍、本執行策略如有未盡之處，將視執行成效滾動式修正。 


